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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市區重建策略》檢討 

建立共識階段建立共識階段建立共識階段建立共識階段 

市區更新多聲道市區更新多聲道市區更新多聲道市區更新多聲道 (3) 討論摘要討論摘要討論摘要討論摘要 
 

日期 ﹕ 2010 年 2 月 20 日 

時間 ﹕ 上午 10:00 至 11:00 

頻道 ﹕ 商業一台 

主持 ﹕ 馮志豐 

嘉賓 ﹕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 (下 

稱「督導委員會」) 委員張仁良教授 

主題 ： 補償及安置政策與財務安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局長解釋《市區重建策略》中現行的「補償及安置」政策、檢討進度及擬訂

方向﹕ 

• 自 2008 年 7 月啟動《市區重建策略》檢討以來，已透過不同渠道向公眾

收集意見﹔當中，就「補償及安置」這課題收集到最多意見。 

• 現時的市區重建項目補償機制，在 2001 年經詳細討論，由立法會通過。

補償的計算方法是除按單位市價補償給業主外，再加自置居所津貼；在

2001 年前，大概以十年樓齡為補償基準。 

• 當年在討論市區重建局(下稱「市建局」) 成立時，議員和社會都十分希

望優化補償機制﹔為此，當局遂決定自置居所津貼是以同區七年樓齡為

基礎，並一直沿用至今。 

• 現行補償方法中，住宅單位業權人會分為自住業主或投資業主﹕自住業

主除單位的市值外，可以獲得全數的自置居所津貼﹔總額約相等於一個

同區七年樓齡單位的價值。如果是投資業主(例如﹕買樓作出租用途的業

主)，則會獲得自置居所津貼的一半及單位的市值作為補償。在重建項目

內，市建局亦須負責租戶的安置安排。 

• 市區重建的精神，是希望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 

 

2. 張仁良教授表示，督導委員會和當局聽到不少公眾人士表達，希望在補償上

有其他選擇，例如﹕「樓換樓」、「舖換舖」。他認為以「7 年樓齡」為基準頗

為合理﹔因為現時 7 年樓齡的樓宇質素比以前大有改善，7 年樓齡樓宇的價格

更與新樓樓價相差不遠。他反而擔心長遠而言，是否能持續承擔財政開支。 

 

3. 至於「樓換樓」、「舖換舖」，當局會詳加考慮﹔若果落實，實施規則必定要清

晰，透明度也要相當高，而「樓換樓」、「舖換舖」的定義、條件和準則也必

須清楚說明，避免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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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局長強調，由於在香港進行市區重建的需時很長，市場變化也很快，

因此必須考慮小業主在重建過程中願意承擔多少風險等眾多考慮因素。市建

局在過去兩、三年也有採取一個優化措施﹕若果受重建影響居民是自住業

主，而希望將來返回該重建項目居住，可以獲安排優先認購。 

 

4. 主持讀出網上留言，並表示會將全部留言交給發展局跟進及處理1﹕ 

• 一位自稱買了馬頭圍十三街的 50 年樓齡唐樓自住的「80 後」年青人建

議政府，可以在啟德的發展用地上騰出地皮，興建類似居屋的樓宇，以

樓換樓的方式跟十三街的居民交換。他認為，現在的舊樓存在「釘子戶」，

他建議凡以公司名義註冊的都不獲額外補償，而個人業主也只可以一生

一次獲得一個單位的重建補償，以免有人不停「下釘」。局長回應表示，

現時在一個重建項目中，若一位業主擁有數個單位，會按不同比例獲得

補償﹔但是至於由公司註冊的業主則不獲補償或一生只獲一次重建補償

的建議，就值得商榷。此外，當局亦通過「樓宇更新大行動」協助「十

三街」進行維修，希望暫緩樓宇失修的問題。至於長遠會否在附近另覓

土地安置，方便重建，她認為要深化考慮。局長認為，啟德的用地有發

展空間﹕除了可以成為一個中密度及著重綠化的區域外，亦可以有助市

區重建、新舊交融。 

• 一位網民表示，舊樓重建的利益應歸予原來業主，為他們創造財富，比

起那些扶貧計劃、社企等來得直接和有建設性。 

• 有一位網民建議，希望在舊樓業主、市建局或地產商商討補償時引入調

解的機制，避免爭拗。 

 

5. 一位聽眾查詢政府是否設有專責人員協助舊樓進行非強制性驗樓。他覺得被

納入「樓宇更新大行動」的樓宇當中，有些似乎存在塌樓危機。他建議政府

主動收購重建，因為舊樓翻新後仍未能一勞永逸。局長回應道，立法會正在

審議有關強制驗樓和驗窗的條例，而屋宇署亦一直負責規管和保障樓宇安

全，包括巡查樓宇、發出修葺令或檢控。至於該名聽眾認為有些樓宇即使維

修也沒用，必須重建；局長表明，希望藉是次檢討就重建或復修凝聚較大共

識。 

 

6. 有聽眾表示，有業主在凍結人口調查與落實重建項目之間的時間內逼遷租

戶，令租客得不到應有的補償，並不獲公屋安置，市建局也不肯承諾向他們

補償。局長回應表示對此非常關注，強調業主即使逼遷租戶，但根據凍結人

口調查的資料顯示，該名業主不能算為自住，補償額亦不會增加。對於該個

案的受影響租客，市建局會按個別情況作出安排。市建局靈活性較大，在土

地發展公司時代，也購置了一些物業作安置用。發展局及市建局將會研究在

程序上如何把對租客的影響減至最小，亦會逐一提供協助。 

                                                      
1
 商台網上留言版的意見已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網頁的網上論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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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局長指出，如果個別業主希望分享重建價值，應通過市場機制、依據法例進

行；而市建局所做的市區重建項目涉及公眾使命、社會意義，兩者的性質和

目的有所不同。政府不可為了滿足個別業主的期望而使用公帑資助這些項目。 

 

8. 當局明白有部份小業主在組織自己大廈業主同意進行更新的困難，又缺乏專

業知識，他們既不想被發展商收購，又找不到誠實的中介人 (“honest broker”) 

從中幫忙。所以，將來市建局在角色上或會有轉變，即由業主主動找市建局

擔當中介人角色以協助進行重建，而非現時只要是市建局「看中」的項目便

進行重建。市建局提供的是專業服務，使小業主可分享重建價值，因此過程

中應可收取專業費用；有關當局正就這方案進行研究。另外，當局也會研究

如何更有效地協助組織業主進行大廈維修。 

 

9. 張仁良教授建議，就「樓換樓」方案，可依照現時機制先把補償現金化，意

即依照應得的現金補償額，換取將來落成後的對等價值單位；這樣會較公平。

至於「舖換舖」，市建局在執行上較複雜，但假如受影響人士選擇「舖換舖」，

風險必須自行承擔。而執行細節應明確，例如換取同等價值的舖位及有優先

選擇權等。 

 

10. 有聽眾表示，希望市建局出價收購一視同仁。另外，市建局的出價往往比私

人發展商低，相信會增加市建局收樓的難度、引起業主抗爭。局長重申，市

建局是公營機構，具社會功能、透明度、公開和一致性，有政策規範，其所

做的市區重建與私人發展商的項目在目的和意義上並不同﹔不會因為個別項

目的潛力不同而補償各異。根據現行政策，如果業主並不是居住在某單位，

而是以這個單位做投資，當局必須按政策執行 ─ 業主會獲補償物業市值，

再根據非自住補償方案，另加自置居所津貼的一半。 

 

11. 就社區重建規劃，局長重申兩點﹕第一、在重建中，當局一定盡力為社區增

值，譬如增設公共空間、公眾設施等﹔第二，重建的出發點是幫助市民改善

生活環境，注重樓宇狀況，並按社會情況而決定進行哪些項目；因此，當局

的保育或發展項目多會導致虧蝕。 

 

世聯顧問 

2010 年 4 月 

 

-完- 

 


